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９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武永

强先生的通知：由于个人资金需求，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武永强先生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３２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７％

。

本次减持前武永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２９．５４％

， 本次减持后武永强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２８．０７％

，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武永强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４ ６．８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２０１２－５－２５ ６．５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６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６．５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５

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披露《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武永强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累计

减持公司股票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武永强

股份总计

６４

，

５２２

，

４９６ ２９．５４ ６１

，

３２２

，

４９６ ２８．０７

无限售条件股

１２

，

４５５

，

６２４ ５．７０ ９

，

２５５

，

６２４ ４．２３

有限售条件股

５２

，

０６６

，

８７２ ２３．８４ ５２

，

０６６

，

８７２ ２３．８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等规定。

３

、公司实际控制人武永强先生承诺未来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拓邦股

份的股权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武永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６１

，

３２２

，

４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８．０７％

，仍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７７

号）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６８

，

９７７

，

０６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

，

１００

，

４７４．２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７

，

７０８

，

３３２．３１

元，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７２

，

３９２

，

１４１．８９

元， 其中货币资金人民币

５０７

，

２９１

，

６６０．０９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精品茶高端品牌投资开发项目”和“茶及

天然植物研发中心项目”。（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及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

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

定的要求，公司分别与杭州茗端天品茶叶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宝技术中心有限公司、银行、保

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情如下：

甲方一 甲方二 乙方 丙方

募投项目

名称

专户账号 存放金额

深圳市深宝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茗端天

品茶叶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精品茶高端品

牌投资开发项

目

２０００００７８２４７９１

１５４

，

２２４

，

７４９．５２

元及

相关利息

深圳市深宝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深宝

技术中心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茶及天然植物

研发中心项目

７９１７０１５５２００００４３７４

５１

，

５６３

，

５６４．１１

元及

相关利息

其中，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上表，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甲方一和甲方二，以下亦合称“甲方”。 ）实施对应实施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承诺该笔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二、甲二、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甲方二作为甲方一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

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潘云松、吕晓曙、袁华刚、杨晓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四位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二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户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甲方二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定期存款

或通知存款等方式在乙方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定；甲

方二办理的每笔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甲方在定

期存款或通知存款到期后应及时转回甲方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一、丙

方。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次会议决议（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和专人送达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应参加会议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

９

人，分别为仇慎谦、张宝华、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

正林、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做出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航城置业（昆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中航城置业（昆山）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增资完成后中航城置业（昆山）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１００％

。

本次增资事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向中航城置业（昆山）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加快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航建筑”）业务的发展，增强其

承揽工程合同的能力，并为实现其资质的升级做准备，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工程”）、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建

工”）以现金方式向中航建筑同比例增资

３

，

８８８．２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增资

１

，

９８３．００７６

万

元人民币，中航国际工程和湖南建工各增资

９５２．６２１２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中航建筑的注

册资本将由

６

，

１１１．７５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中航国际工程、湖南建工

对中航建筑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５１％

、

２４．５％

、

２４．５％

。

增资方之一中航国际工程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本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

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参与对

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进行增资，将增加中航建筑的自有资金，有助于中航建筑的资质升级、提

高中航建筑市场竞争力，同时维持了公司对中航建筑的控股地位。 本次按股权比例对中航建

筑进行增资对公司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

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向中航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的决议。

本次增资事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向中航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拟获取北京市奥体南区内

０６

号

地块

３

号楼用地（以下简称“奥体南楼项目”）开发建设甲级写字楼，作为其总部大楼自用。 该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０．５

公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约为

２．９

万平方米。 项目目前正在办理土

地出让协议等相关手续。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航国际就前述奥体南楼项目签订《中航国际奥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

协议》，由中航国际委托公司办理土地获取手续等前期工作，并待中航国际取得上述地块后委

托公司建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费为项目建设总成本（仅不含地价及土地获取相关

费用，以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上的成本为准）的

５％

，预计约人民

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

委托方中航国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受托建设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

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

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受托建

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高端写字楼的开发建设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的快速发

展战略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属于公司正常和必要的业务范围。 同时，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

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本次项目受托建设事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受托建设北

京奥体南楼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航城

置业（昆山）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航城置业（昆

山）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为满足公司所属中航城置业（昆山）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置业”）所开发的萧林路九方城

Ａ６

地块前期投入的资金需求，保证

该项目开发资质申请及立项工作顺利进行，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昆山置业增资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昆山置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向昆

山置业增资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昆山置业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１

、昆山置业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昆山

市环庆路

９０８

号，法人代表是欧阳昊，经营范围是：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经

营；自有物业租赁、管理；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２

、与公司的股权关系：昆山置业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

、昆山置业负责江苏省昆山市萧林路九方城项目

Ａ６

地块的开发经营工作。 该地块总占

地面积

１５３

，

９７７．３

㎡，总建筑面积

５９１

，

１８２

㎡，总地价为

６３

，

５１５．６４

万元。 该地块住宅一期建筑

面积约

１４

万㎡，目前正在进行昆山置业开发资质申请及立项工作。

４

、昆山置业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

３５０ １

，

０００ ０ ０

否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增加昆山置业的自有资金，提高该公司的开发资金配套能力，有利于推进昆

山市萧林路九方城项目

Ａ６

地块的建设进度，为公司未来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航建筑”）业务的发展，增强其

承揽工程合同的能力，并为实现其资质的升级做准备，公司拟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工程”）、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建工”）以现金

方式向中航建筑同比例增资

３

，

８８８．２５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增资

１

，

９８３．００７６

万元人民币，中

航国际工程和湖南建工各增资

９５２．６２１２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中航建筑的注册资本将由

６

，

１１１．７５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中航国际工程、湖南建工对中航建筑

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分别为

５１％

、

２４．５％

、

２４．５％

。

增资方之一中航国际工程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本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

勇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

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１

、中航国际工程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程保忠，经营范围是：

一般经营项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 建筑材料、黑色金属材料、机构产品、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的销售。

２

、股权结构：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中航国际工程

１００％

股权。

３

、关联关系：中航国际工程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４

、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６６

，

０８７．５３ １２

，

４３８．１６ １０５

，

５６４．０９ １

，

１４０．１３

是

２０１０

年

８１

，

８６９．６６ １２

，

１２０．２９ １３３

，

２２０．６８ １

，

２９２．７４

是

２０１１

年

２１７

，

２６１．５８ １２

，

４１８．０３ １６２

，

２０３．９３ １

，

４０４．８３

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３

，

７７０．００ １２

，

６１５．００ ３８

，

９４６．００ １９８．００

否

（二）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１

、湖南建工的注册资本是

３０

，

５０５．６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刘运武，经营范围是：工程

承包、进出口业务以及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经营建筑材料、建筑机械设备租赁、调剂转让，提供

经济信息咨询、对外劳务中介服务；防盗报警、电视监控工程设计、施工、维修、承接工程造价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综合布线工程。

２

、股权结构：湖南建工是由湖南省政府出资并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组建的全民

所有制企业，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出资权益。

３

、关联关系：湖南建工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４

、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６

，

１１１．５０ ７５

，

２５９．３４ ５４９

，

４９２．６０ ８２３．９２

是

２０１０

年

３９２

，

３７８．５９ １８５

，

１１６．５１ ５７４

，

３８１．７９ １２

，

６７６．２１

是

２０１１

年

４０２

，

１０３．２９ １８９

，

９６６．３９ ６５０

，

８９７．２４ ６

，

２３９．１８

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１０

，

４６８．９３ １９１

，

５８１．４０ １６２

，

０７０．１４ １

，

６１５．０１

否

（三）关联关系图

本次交易中关联方中航国际工程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图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中航建筑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成立，注册资本是

６

，

１１１．７５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

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

１

段

７８８

号，法人代表为伍倜，经营范围是：凭本企业资质证书从事工程

施工总承包；安防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２

、与公司的股权关系：中航建筑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５１％

的股权。

３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９

，

３４９．４６ ６

，

１１５．９６ ２０４．２９ ４．２１

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

３４１．４７ ５

，

９２０．２１ ２３．３０ －１９５．７５

否

４

、增资前后，中航建筑各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表：

增资前

增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１６．９９２４ ５１％ １

，

９８３．００７６ ５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７．３７８８ ２４．５０％ ９５２．６２１２ ２

，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１

，

４９７．３７８８ ２４．５０％ ９５２．６２１２ ２

，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

合计

６

，

１１１．７５００ １００％ ３

，

８８８．２５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实施本次增资能直接提升中航建筑所能承接项目的合同规模，同时增强了中航建筑的资

金实力，为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更加充裕的资金保障；本次增资还有助于中航建筑未来升

级资质，增强在中高端市场承接工程合同的实力。

五、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航国际工程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航国际工程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６０６．２４

元。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参与对控股子公司中航建筑进行增资，将增加中航建筑的自有资金，有助于中航建

筑的资质升级、提高中航建筑市场竞争力，同时维持了公司对中航建筑的控股地位。 本次按股

权比例对中航建筑进行增资对公司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

《关于向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的议案》的决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建设

北京奥体南楼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拟获取北京市奥体南区内

０６

号

地块

３

号楼用地（以下简称“奥体南楼项目”）开发建设甲级写字楼，作为其总部大楼自用。 该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０．５

公顷，地上规划建筑面积约为

２．９

万平方米。 项目目前正在办理土

地出让协议等相关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中航国际就前述奥体南楼项目签订了《中

航国际奥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协议》，由中航国际委托公司办理土地获取手续等前期工作，并

待中航国际取得上述地块后委托公司建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费为项目建设总成本

（仅不含地价及土地获取相关费用， 以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上的

成本为准）的

５％

，预计约人民币

１

，

７００

万元。

委托方中航国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受托建设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北

京奥体南楼项目的议案》（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黄勇

峰、石正林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

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交易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航国际基本情况

１

、中航国际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１８

号，法定代

表人为吴光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捌拾肆亿伍仟玖佰万元整，经营范围是：对外派遣实施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甲笨、丙酮、甲基乙基酮、呱啶、乙醚、高锰酸钾、三氯甲烷、硫酸、盐酸、

醋酸酐、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相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腐蚀吕

的销售等；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仓储、工业、酒店、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新能

源齐备地开发、销售维修；展览；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出让、技术服务。

２

、股权结构：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持股

６２．５２％

；中国航空产业基金持股

８．８６％

；中津

创新（天津）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１４．３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

１４．３１％

。

３

、关联关系：中航国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是

公司关联方。

４

、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已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６

，

５０８

，

９１５．８０ １

，

４６８

，

０７３．３２ ３

，

１７９

，

２８７．５８ ６６

，

１２９．６９

是

２０１０

年

９

，

８３６

，

７０５．２７ ２

，

２１３

，

４３３．８５ ５

，

６７７

，

５０７．０５ １５３

，

２４８．８５

是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

５５２

，

６８５．５２ ２

，

５５１

，

８３０．００ ９

，

１５７

，

３９５．８５ ６７

，

０５８．２７

是

（二）关联关系图

本次交易中关联方中航国际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图如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标的为公司受托建设的北京奥体南楼项目。

（一）奥体南楼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奥体南区，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０．５

公顷，地上规划建

筑面积约

２．９

万平方米。最终土地面积以该项目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筑用地订桩测量成

果报告书》载明的面积为准。 最终建筑面积以《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房屋竣工后测量的面

积为准。

该地块为协议出让地块，已完成土地一级开发，中航国际已支付一级开发款，目前正在办

理土地出让协议等相关手续。

（二）奥体南楼项目定位为开发建设一栋甲级写字楼，作为委托方中航国际自用的总部大

楼。

四、签订的《中航国际奥体南楼项目委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委托方：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甲方）

受托方：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二）签约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委托管理的资产：奥体南楼项目，详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２

、委托管理的内容：

２．１

甲方委托乙方对奥体南楼项目进行开发建设，乙方在下述框架内，按照乙方的内部管

控体系，拥有包括项目年度资金计划制定、获取项目四证为主的项目相关报批报建工作以及

项目设计、成本、采购、工程管理等项目日常运营管理权限。

２．２

本项目日常管理，包括：公司员工管理、政府及客户关系处理、及时传递项目开发建设

信息、项目档案管理。

２．３

本项目运营管理工作，包括：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设计管理工作、项目成本管理工作、

项目工程管理工作、项目采购管理工作、其他项目开发建设相关工作、项目施工至项目竣工验

收、完成外部和楼内公共部位精装达到入住使用条件，并经甲方确认接收完毕。

３

、委托管理费用的收取：

３．１

甲乙双方约定，本项目的委托管理费按以下方式计算：

委托管理费总额

＝

基本管理费

＋

变动管理费。

基本管理费为项目建设总成本（仅不含地价及土地获取相关费用，以本协议约定的奥体

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上的成本为准）的

５％

。

当项目结算成本小于本协议约定的经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

上的成本时， 变动管理费

＝

（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上的成本

－

实际

结算成本）

＊１０％

。

当项目结算成本大于本协议约定的经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

上的成本时， 变动管理费

＝

（实际结算成本

－

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的开发纲要

上的成本）

＊１％

。

若因甲方原因或甲方要求导致项目成本增加的，则开发纲要上的成本数额也应做相应调

整，并视为获奥体南楼项目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

３．２

本协议签署当月，甲方向乙方支付

３５０

万元的首期委托管理费，第二个月起，按照

５０

万元

／

月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委托管理费；其中项目停工或中止时则停付委托管理费，重新启动

后继续按月支付委托管理费。 累计按月支付的项目委托管理费不超过基本管理费的

９０％

。

３．３

首期委托管理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以后每月在月初的五个工作

日内支付。

３．４

甲乙双方约定项目交付后

１２

个月内，完成项目结算、确定最终建设总成本后，甲方应

向乙方一次性结算剩余未支付的委托管理费。

３．５

若乙方因自身原因导致项目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暂定，以本协议约定的甲方审批通

过后的开发纲要上的日期为准）前未能达到入住使用条件并经甲方确认接收完毕，甲方不再

支付委托管理费，但乙方需按要求完成委托管理工作直至满足本协议规定的项目达到入住使

用条件并经甲方确认接收完毕的条件。

３．６

甲方将视乙方在本项目的工程形象进度、成本控制、工程质量等方面给予乙方一定的

奖励，奖励金额不受委托管理费总额限制，奖励细节双方可另行商定并签署补充协议约定。

３．７

乙方完成委托管理工作直至满足入住使用条件并经甲方确认接收后， 项目后续事项

的管理工作，甲方可委托乙方继续负责，甲方应将乙方为完成相关工作所实际发生的人员相

关的直接成本费用支付乙方。

３．８

若因政策变化、甲方资金的支付等客观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则项目延期期间的乙方

直接运营成本由甲方进行补偿。

４

、委托管理的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项目正式交付甲方之日起结束或甲乙双方

约定的时间结束。

５

、财务管理工作：

５．１

甲方同意为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单独设立核算台帐， 该台帐的建立及日常录入登记

由甲方负责。

５．２

项目每半月集中付款一次。 项目支出在完成乙方基于内部控制所需的审批流程后，在

项目月度资金计划内，每半月提出付款申请，甲方财务人员在接到经乙方指定的项目负责人

审批通过的付款申请后，应在

３

个工作日内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并进行付款。

６

、公章使用管理

６．１

乙方运营管理过程中，如需使用甲方公司印章的，应在完成乙方内部审批流程后， 遵

照甲方流程程序要求向甲方提交经乙方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审批后的用章申请，甲方应在

３

个

工作日内完成内部审批流程并履行盖章手续，以保证项目开发工作的快速推进。

７

、其他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生效后，如

甲方未获取本项目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则本协议自动解除，双方另行协商后续解决方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受托进行奥体南楼项目的开发建设， 可以提升公司高端写字楼的开发建设能力，提

升多项目的运营管理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的快速发展战略，同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 公司

本次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并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影

响。

六、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航国际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航国际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２４０

，

２３９．９３

元。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受托建

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有利于公司提升高端写字楼的开发建设能力，有助于落实公司的快速发

展战略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属于公司正常和必要的业务范围。 同时，交易根据市场化原则

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受托建设北京奥体南楼项目的议案》的决议。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经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发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度报告》存在固定资产分类数据列示错误，现对《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中“五、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项下“（十一）固定资产原价及累计折旧”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１

、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一

、

账面原值合计

：

４

，

３８６

，

６４１

，

０９２．７４ ４２４

，

０５９

，

１５６．４７ ２１８

，

０８８

，

５７７．１６ ４

，

５９２

，

６１１

，

６７２．０５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１

，

５８２

，

１２７

，

２０３．０４ １０６

，

７９３

，

４７２．５１ ９５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９３

，

４５０

，

６７５．５５

机器设备

２

，

０６８

，

６７４

，

８７２．４１ ２３４

，

１９８

，

７２３．２２ ８５

，

５２２

，

７６０．４６ ２

，

２１７

，

３５０

，

８３５．１７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３００

，

０７３

，

０９４．４７ ３８

，

３９０

，

０３７．６３ １４

，

８５６

，

８２５．０４ ３２３

，

６０６

，

３０７．０６

运输设备

２３

，

６３３

，

３７３．６４ ２

，

３５９

，

０７０．７７ ２

，

１５１

，

４９３．１４ ２３

，

８４０

，

９５１．２７

模具

４１２

，

１３２

，

５４９．１８ ４２

，

３１７

，

８５２．３４ ２０

，

０８７

，

４９８．５２ ４３４

，

３６２

，

９０３．００

二

、

累计折旧合计

：

２

，

３１４

，

１１２

，

６８５．２８ ３３６

，

７４３

，

５６８．８７ ８５

，

７４８

，

９９５．３２ ２

，

５６５

，

１０７

，

２５８．８３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５４５

，

４５４

，

３５４．９９ ７９

，

４６０

，

６６８．５８ －－－ ６２４

，

９１５

，

０２３．５７

机器设备

１

，

２６０

，

５６０

，

０７８．７０ １９３

，

５２８

，

３７１．８３ ６０

，

４４８

，

７０９．８９ １

，

３９３

，

６３９

，

７４０．６４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２０７

，

８３４

，

９０６．０９ ２６

，

５６０

，

４８５．８４ １３

，

８０５

，

３５９．３４ ２２０

，

５９０

，

０３２．５９

运输设备

１６

，

３２６

，

９９７．１３ １

，

６９４

，

６８０．１０ １

，

７０７

，

０５４．９３ １６

，

３１４

，

６２２．３０

模具

２８３

，

９３６

，

３４８．３７ ３５

，

４９９

，

３６２．５２ ９

，

７８７

，

８７１．１６ ３０９

，

６４７

，

８３９．７３

三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２

，

０７２

，

５２８

，

４０７．４６ ２

，

０２７

，

５０４

，

４１３．２２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１

，

０３６

，

６７２

，

８４８．０５ ９６８

，

５３５

，

６５１．９８

机器设备

８０８

，

１１４

，

７９３．７１ ８２３

，

７１１

，

０９４．５３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９２

，

２３８

，

１８８．３８ １０３

，

０１６

，

２７４．４７

运输设备

７

，

３０６

，

３７６．５１ ７

，

５２６

，

３２８．９７

模具

１２８

，

１９６

，

２００．８１ １２４

，

７１５

，

０６３．２７

四

、

减值准备合计

１６７

，

４７６

，

８３８．４８ １１

，

２５５

，

２４７．０４ ３

，

６１５

，

９６５．１８ １７５

，

１１６

，

１２０．３４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５

，

６３５

，

０４６．７８ －－－ －－－ ３５

，

６３５

，

０４６．７８

机器设备

１２３

，

５８７

，

０９０．２５ １０

，

９２５

，

９３５．４５ ３

，

３９４

，

５２０．８７ １３１

，

１１８

，

５０４．８３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１

，

０４６

，

６９４．７８ ３２９

，

３１１．５９ １００

，

０２７．７５ １

，

２７５

，

９７８．６２

运输设备

１８１

，

６６６．３７ －－－ ５８

，

０７２．６３ １２３

，

５９３．７４

模具

７

，

０２６

，

３４０．３０ －－－ ６３

，

３４３．９３ ６

，

９６２

，

９９６．３７

五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

，

９０５

，

０５１

，

５６８．９８ １

，

８５２

，

３８８

，

２９２．８８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１

，

００１

，

０３７

，

８０１．２７ ９３０

，

２１３

，

１０５．２８

机器设备

６８４

，

５２７

，

７０３．４６ ６９５

，

２８０

，

０８９．６２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９１

，

１９１

，

４９３．６０ １０１

，

７４０

，

２９５．８５

运输设备

７

，

１２４

，

７１０．１４ ７

，

４０２

，

７３５．２３

模具

１２１

，

１６９

，

８６０．５１ １１７

，

７５２

，

０６６．９０

更正后：

１

、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一

、

账面原值合计

：

４

，

３８６

，

６４１

，

０９２．７４ ４２４

，

０５９

，

１５６．４７ ２１８

，

０８８

，

５７７．１６ ４

，

５９２

，

６１１

，

６７２．０５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１

，

５４１

，

５０９

，

８８０．０１ １０６

，

７９３

，

４７２．５１ ９５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５２

，

８３３

，

３５２．５２

机器设备

２

，

０５１

，

５７３

，

１００．７６ ２００

，

１２９

，

６６７．３１ ７２

，

２７９

，

０９８．８７ ２

，

１７９

，

４２３

，

６６９．２０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２８９

，

０５４

，

０００．５４ １５

，

７６９

，

３６８．６３ １０

，

９９４

，

６４４．２４ ２９３

，

８２８

，

７２４．９３

运输设备

２２

，

５１２

，

７０３．１２ ２

，

３５９

，

０７０．７７ ２

，

１５１

，

４９３．１４ ２２

，

７２０

，

２８０．７５

模具

４８１

，

９９１

，

４０８．３１ ９９

，

００７

，

５７７．２５ ３７

，

１９３

，

３４０．９１ ５４３

，

８０５

，

６４４．６５

二

、

累计折旧合计

：

２

，

３１４

，

１１２

，

６８５．２８ ３３６

，

７４３

，

５６８．８７ ８５

，

７４８

，

９９５．３２ ２

，

５６５

，

１０７

，

２５８．８３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５３６

，

３１８

，

４４０．７４ ７９

，

４６０

，

６６８．５８ － ６１５

，

７７９

，

１０９．３２

机器设备

１

，

２３０

，

９８７

，

１３５．２２ １６１

，

５２７

，

４０９．９２ ４８

，

５１１

，

３７２．６４ １

，

３４４

，

００３

，

１７２．５０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１９１

，

８８８

，

６７６．６９ １６

，

００３

，

１７８．２９ ９

，

５１２

，

７６８．８４ １９８

，

３７９

，

０８６．１４

运输设备

１５

，

３７０

，

２３５．１３ １

，

６９４

，

６８０．１０ １

，

７０７

，

０５４．９３ １５

，

３５７

，

８６０．３０

模具

３３９

，

５４８

，

１９７．５０ ７８

，

０５７

，

６３１．９８ ２６

，

０１７

，

７９８．９１ ３９１

，

５８８

，

０３０．５７

三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２

，

０７２

，

５２８

，

４０７．４６ ２

，

０２７

，

５０４

，

４１３．２２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１

，

００５

，

１９１

，

４３９．２７ ９３７

，

０５４

，

２４３．２０

机器设备

８２０

，

５８５

，

９６５．５４ ８３５

，

４２０

，

４９６．７０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９７

，

１６５

，

３２３．８５ ９５

，

４４９

，

６３８．７９

运输设备

７

，

１４２

，

４６７．９９ ７

，

３６２

，

４２０．４５

模具

１４２

，

４４３

，

２１０．８１ １５２

，

２１７

，

６１４．０８

四

、

减值准备合计

１６７

，

４７６

，

８３８．４８ １１

，

２５５

，

２４７．０４ ３

，

６１５

，

９６５．１８ １７５

，

１１６

，

１２０．３４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４

，

１７５

，

６１８．４３ － － ３４

，

１７５

，

６１８．４３

机器设备

１２４

，

９６４

，

０１６．６１ ６

，

５９４

，

３７５．１５ ２

，

６４７

，

１４１．７２ １２８

，

９１１

，

２５０．０４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１

，

２７９

，

１１２．１０ ４０２

，

１６９．３２ ４２

，

３５６．９２ １

，

６３８

，

９２４．５０

运输设备

１

，

１２５

，

２６２．４９ － ５８

，

０７２．６３ １

，

０６７

，

１８９．８６

模具

５

，

９３２

，

８２８．８５ ４

，

２５８

，

７０２．５７ ８６８

，

３９３．９１ ９

，

３２３

，

１３７．５１

五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１

，

９０５

，

０５１

，

５６８．９８ １

，

８５２

，

３８８

，

２９２．８８

其中

：

房屋及建筑物

９７１

，

０１５

，

８２０．８４ ９０２

，

８７８

，

６２４．７７

机器设备

６９５

，

６２１

，

９４８．９３ ７０６

，

５０９

，

２４６．６６

电子设备

、

器具及家具

９５

，

８８６

，

２１１．７５ ９３

，

８１０

，

７１４．２９

运输设备

６

，

０１７

，

２０５．５０ ６

，

２９５

，

２３０．５９

模具

１３６

，

５１０

，

３８１．９６ １４２

，

８９４

，

４７６．５７

本次更正事项不会影响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损益，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此出具了专项说明。

本公司就本次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本公司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审核

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专项说明已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3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

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5

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即

"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4,64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5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按照公司

2012

年

5

月

16

日刊登的 《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2-30

号）

,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22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23

日。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和

2012

年

3

月

16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若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 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本次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2

年

3

月

1

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90%

（即

15.78

元

/

股），经董事会研究决定为

17.36

元

/

股。本次发行具体价格将在本次发行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确定。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8.61

元

/

股。 具

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1+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17.36-0.15

）

/

（

1+100%

）

=8.61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4,200

万股（含

4,200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作相应调整。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本次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

8,468

万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

调整前的发行数量上限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8,468

万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生除

权除息事宜，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32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

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侯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公司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4,64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1.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并以资本

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10

股。依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作相

应调整。

鉴于此，同意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

8.61

元

/

股，发行数

量上限调整为

8,468

万股。

《关于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

告》详见

2012

年

5

月

30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2-01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26

交通事故有关情况的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526

交通事故基本情况

根据

2012

年

5

月

28

日晚深圳交警部门发布的通告，

2012

年

5

月

26

日凌晨

3

时许，车

牌号为粤

BH1Q78

的比亚迪

e6

电动出租车在正常行驶中，被后方速度不低于

180Km/h

的豪

华跑车从左后部剧烈撞击，导致车辆失控，从第二车道加速旋转漂移至第五车道后，跃上绿

化带，尾部甩动剧烈撞击到大树上，车尾撞成巨大的树形凹坑，经过多次碰撞并旋转，车体严

重变形，后起火。

二、相关说明

比亚迪

e6

电动车，经过国家认可的权威检测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全面检测合格，碰撞测

试符合国家法规，在工信部第

203

批《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公告》目录中发布。

e6

电动车搭载

电池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做过挤压测试，电池模块

50%

变形后，并没有发生起火燃烧，符合国

家标准。

e6

电动出租车在深圳已有两年多的大规模运营

,

截至

2012

年

5

月，单车最高运行里

程已超过

20

万公里，累计运行总里程超过

1500

万公里，期间曾发生过

18

起追尾事故，均未

发生人员伤亡和车辆燃烧。在

526

交通事故中，这种极端的撞击情况下，经过多次碰撞、旋转，

车内乘客和司机的生命必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即使燃油车也可能会发生起火燃烧。

三、其他说明

目前，事故车辆尚在深圳交警部门封存，公司无法接触事故车辆，车辆起火的原因尚未

确认，公司也在等待深圳交警部门的进一步事故鉴定报告。 公司会密切关注，并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的调查。

公司坚信本次事件不会影响到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四、必要的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9

日


